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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本件之訴，即難謂在行政訴訟制度上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性……。 

行政機關內部爭議，應由共同上級內部協調者，卻提起行政訴訟，

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第三節 訴訟之特別要件7 

一、撤銷訴訟之特別要件 
  

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 

Ⅰ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

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續接次頁） 

                                                        
7  本節之內容參考自：陳敏，行政法總論，九版，2016年9月，頁1396-1430；吳庚，行政法之

理論與實用，增訂十三版，2015年10月，頁6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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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訴訟者，乃對應於訴願法第1條之撤銷訴願，乃使人民對於違法之

行政處分主張以撤銷之方式排除侵害之訴訟類型。而其特別要件，概有下

述： 

行政處分之存在： 

概念：撤銷訴訟必須對客觀上已存在、未了結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

處分之認定，應以行政程序法第92條之界定為之。除此之外，無效之

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故無須

亦無法藉由撤銷訴訟撤銷其效力，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確認訴

訟確認其無效。 

行政處分已了結之情形：   
行政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 

Ⅱ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



 第四篇 第三章 行政訴訟 19-19 

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

行政處分為違法。 
 
 行政處分之效力如已了結，則其效力已竭盡，例如行政處分被撤銷、

廢止或以其他方式被廢棄，此時無法以撤銷訴訟撤銷之。除此之外，

如行政處分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此時行政處分亦屬了

結，亦無法提起撤銷訴訟撤銷之，當事人應改提確認訴訟確認該已了

結之處分為違法。 

概念解析  
行政處分「了結」之概念與行政救濟之問題8 

行政處分之「了結」者，我國學者或有稱之為「解決」、「解消」、

「終結」者，乃指行政處分因遭廢棄或因其他事實或法律上之事由，致其效

力竭盡者。而在行政爭訟章節中其重要之處在於：已了結之行政處分因其效

力已經竭盡，如欲排除所造成之侵害，應提起確認訴訟；反之，如對於未了

結之行政處分之救濟，應提起確認訴訟。而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其是否了

結並非均以其是否已執行完畢而判斷，而應就其實際狀況判斷，以下列圖表

作為思考流程之參考： 

 

（續接次頁） 

 

                                                        
8  此部分之概念，併請參考：陳敏，行政法總論，九版，2016年9月，頁405-408；李建良，行

政處分的「解決」與行政救濟途徑的擇定，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0期，2002年11月，頁

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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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若當事人提起撤銷訴訟後，訴訟繫屬中行政處分已了結之情形，行

政訴訟法原無明文規定如何處理。而於2010年1月13日修正之現行條

文中，乃增定行政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審理中，如有

前述行政處分已了結之情形時，行政法院得依原告之聲請將撤銷訴訟

轉換為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使訴訟類型轉換成為明文。 

權利受違法侵害之主張：撤銷訴訟中，原告必須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違法侵害之主張，而原告是否具有公權利，應依「保護規範理論」判斷

之。在訴訟提起時，原告須釋明其權利或利益受違法行政處分之侵害，

否則訴訟不合法，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然須注意者係，如法院

進入實體審查後，始發現其確實無權利受侵害之事實，則應以原告之訴

無理由，而判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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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者務必比較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與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如

同我們在訴願章節中一再強調的，訴願除了提供人民救濟途徑外，另有行

政自我省察及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監督之目的，故訴願管轄機關對於原處

分得為合法性及合目的性審查9，故訴願程序中，訴願人得以原處分違法或

不當而主張之。然而，行政訴訟固亦有救濟及監督之功能，惟此監督係司

法權對於行政權之監督，受限於權力分立，司法權應尊重行政權之職權，

故行政法院僅得對於原處分為合法性審查，故行政訴訟之原告亦僅得以原

處分違法而主張之。 
  

踐行訴願先行程序： 

一般情形：行政處分進入行政訴訟前，必須先經訴願管轄機關之訴

願，已達成行政自省之效果。故而，行政訴訟法第4條要求必須有訴

願先行程序。但法律訂有規定以特殊程序取代訴願者，得經過各該程

序後提起行政訴訟，稱為「取代訴願程序」。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之「復審」、會計師法第66條之會計師懲戒

「覆審決議」、政府採購法第76條以下之「申訴」，均屬「取代訴

願程序」。 
 
 此外，法律中亦可能特別規定經特定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對其不服

免除訴願程序，得直接提起行政訴訟，此時即不要求訴願先行程序。 
           

行政程序法第109條明定，經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免除訴願

及其先行程序。是對於經聽證程序作成之處分不服者，得逕行提起

行政訴訟。 
 

                                                        
9  但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事項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管轄機關僅得為合法性審查。 

《舉例》

《舉例》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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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之撤銷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 

Ⅲ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

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反之利害關係人之撤銷訴訟：如訴願人以外之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侵害，乃基於訴願決定而生者，

此時該利害關係人即無須另提起訴願，而得逕提起撤銷訴訟主張撤

銷該不利於利害關係人之訴願決定。 

概念解析  
行政訴訟法中「利害關係人」之認定標準 

行政訴訟法中得提起行政訴訟之「利害關係人」，司法實務上向來採取

最高行政法院75年判字第362號判例之見解，認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

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

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故例如配偶之一方為他方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並非合法。   
最高行政法院75年判字第362號判例 

 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

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

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

訴外人陳某雖為原告同財共居之配偶，但並未因此使陳某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致受罰鍰之處分，與原告有當然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得以其自己之名

義對陳某之處分案件為行政爭訴。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0號判決（節錄） 

 得提起撤銷訴訟者（人民），包括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因該違法行政

處分「『認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利害關係人（行政處分相

對人以外之第三人－包含訴願人以外「認為」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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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利益的利害關係人）。所謂「法律上利益」，指「法律上保護之利

益」；所稱「利害關係」，則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 
  

 
   

 例題研究  
本國籍男子甲於民國104年初與A國女子乙，在A國辦理結婚登記，乙持

結婚證書向外交部所屬駐A國代表處申請結婚文件證明及來臺居留簽

證，駐A國代表處經面談結果，以甲及乙對結婚重要事實陳述不一及作

虛偽不實之陳述，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款

及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分別以函文不予受理乙結

婚文件證明之申請及駁回乙來臺居留簽證之申請（以下合稱原處分）。

請問： 

甲就乙之文件證明及簽證申請是否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若甲不服

原處分，提起訴願被駁回後，得否以自己名義提起行政訴訟（請分別

就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論述之）。 （節錄自104司四） 

參考法條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 

 第11條第1項第3款 

 文書驗證之申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不予受

理。但其情形得補正者，應先定期令其補正：……三、申請目的或文書內

容明顯違反我國法令、國家利益，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其他

不當情形。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第11條 

 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而擬在我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 

 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Ⅰ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簽證申請時，應衡酌國家利益、申請人個別情形及

其國家與我國關係決定准駁；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交部或駐外館處




